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OLE_LINK202][bookmark: OLE_LINK203]秦市监处〔2025〕6号
当事人：秦皇岛经技技术开发区娜轩母婴用品商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301MA0DEFM73N；                                   
住所（住址）：秦皇岛开发区西场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红英；                                        
身份证号码：13032319**********。                                                                                
本案源于监督检查。2025年10月16日，本局两名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位于秦皇岛开发区西场村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现场所销售的4个“贝亲”奶嘴（货号：BA129）、4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0）、4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1）、4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2）、3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3）、1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8）、1个“贝亲”奶嘴（货号：BA57）通过使用“贝亲”微信小程序扫描该商品外包装上的“辨别真伪官方通道二维码”进行查询，查询结果均显示为： 非正品。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本局依法向当事人下达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秦市监强制〔2025〕9号），对当事人现场所销售的上述侵权商品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强制措施的期限为三十日。2025年10月20日，本局委托上述商品标称的生产企业贝亲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对上述商品进行辨认。当事人对上述事项予以认可，无异议。为进一步调查案情，经分局部门负责人批准，本局于2025年10月20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2025年10月初，当事人共采购：4个“贝亲”奶嘴（品名：贝亲 自然实感Ⅲ宽口径启衔奶嘴SS号圆孔，货号：BA129，生产批号：EH17A，生产日期：20241008，贝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北盈路405号，邮政编码：201700，执行标准：Q31/0118000020C019）、4个“贝亲”奶嘴（品名：贝亲 自然实感Ⅲ宽口径启衔奶嘴S号圆孔，货号：BA130，生产批号：EH13A，生产日期：20250103，贝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北盈路405号，邮政编码：201700，执行标准：Q31/0118000020C019）、4个“贝亲”奶嘴（品名：贝亲 自然实感Ⅲ宽口径启衔奶嘴M号Y字孔，货号：BA131，生产批号：EH16A，生产日期：20241008，贝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北盈路405号，邮政编码：201700，执行标准：Q31/0118000020C019）、4个“贝亲”奶嘴（品名：贝亲 自然实感Ⅲ宽口径启衔奶嘴L号Y字孔，货号：BA132，生产批号：EH20A，生产日期：20241008，贝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北盈路405号，邮政编码：201700，执行标准：Q31/0118000020C019）、3个“贝亲”奶嘴（品名：贝亲 自然实感Ⅲ宽口径启衔奶嘴LL号Y字孔，货号：BA133，生产批号：EH23A，生产日期：20241008，贝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北盈路405号，邮政编码：201700，执行标准：Q31/0118000020C019）、1个“贝亲”奶嘴（品名：贝亲 畅吸实感Ⅲ宽口径启衔奶嘴3L号Y字孔，货号：BA138，生产批号：EH18A，生产日期：20240702，贝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北盈路405号，邮政编码：201700，执行标准：Q31/0118000020C019）、1个“贝亲”奶嘴（品名：贝亲 自然实感宽口径奶嘴SS号圆孔，货号：BA57，生产批号：DB19M，生产日期：20230111，贝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北盈路405号，邮政编码：201700，执行标准：Q31/0118000020C019）；上述商品的数量合计：21个，进货价格均为：18元/个，进货金额合计：378元。当事人所采购的上述“贝亲”奶嘴标称生产厂家均为：贝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北盈路405号。当事人未对上述商品所标注“Pigeon”“贝亲”的《商标注册证》以及相关的证明资料进行查验；当事人无法准确说明上述商品的进货来源。鉴于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上述行为，本局依法向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秦市监责改〔2025〕5号），责令当事人立即予以改正；要求当事人立即停止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2025年10月16日，当事人就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行为制定并向本局提交了《整改报告》并制定了整改措施；对开展经营活动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改正。                                                              
2025年10月20日，本局委托上述商品标称的生产企业贝亲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对上述4个“贝亲”奶嘴（货号：BA129）、4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0）、4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1）、4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2）、3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3）、1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8）、1个“贝亲”奶嘴（货号：BA57）进行了辨认，鉴定是否为其生产或者许可生产的商品。贝亲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通过对上述商品进行辨认，于2025年10月27日出具了《鉴定报告》，鉴定结果均为：假货；鉴定结论：经我公司鉴定，上述带有“贝亲”“Pigeon”母婴用品在外观包装、产品外观等各方面与正品均有差别，均为未经贝亲株式会社授权或许可擅自生产或销售的产品，是侵犯贝亲株式会社“贝亲”“Pigeon”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截至2025年10月16日被查，当事人尚未售出上述21个“贝亲”奶嘴，库存数量：21个，销售价格均为：24元/个。经计算，当事人所销售上述侵权商品的违法经营额：504元。当事人对本局调查认定的上述事实予以认可，无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河北省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凭证、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了当事人的基本信息以及经营者身份信息等相关事项。                         
2.当事人为被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了被委托人的身份信息以及当事人委托的真实性以及委托权限等相关事项。                                                
3.对当事人经营场所现场笔录一份；现场检查照片打印件七份；对当事人被委托人所做询问笔录二份；证明了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以及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违法事实、违法经营额等相关事项。                                                        
4.本局向贝亲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送达的《协助辨认/鉴定通知书》以及送达回证各一份；贝亲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以及该公司相关资质证明资料各一份；证明了本局委托贝亲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对当事人所销售的商品进行鉴定以及当事人所销售的商品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真实性等相关事项。                                            
5. 对当事人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当事人《整改报告》一份；证明了本局对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改正以及当事人进行改正的相关事项。                                                 
6.对当事人下达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财务清单各一份；证明本局对当事人所销售的侵权商品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等相关事项。                                                                                                                               
2025年10月28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秦市监罚告〔2025〕6号），告知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当事人自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的规定，属于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事后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当事人所销售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尚未售出，社会危害性较小；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规定，对当事人可以依法从轻行政处罚。          
截至2025年10月16日被查，当事人尚未售出上述商品，危害后果较轻；社会影响较小。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载量权基准（2024年版）》第109《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序号3：“裁量幅度：较轻；适用条件标准： 2.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危害后果较轻的；3、社会影响较小；裁量基准：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 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 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 一点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七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结合案件实际，经综合考量，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予以较轻行政处罚。                                                         
综上，对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的规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和《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2024年版）》109、《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序号3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上述侵权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bookmark: OLE_LINK204]1.没收侵权商品：4个“贝亲”奶嘴（货号：BA129）、4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0）、4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1）、4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2）、3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3）、1个“贝亲”奶嘴（货号：BA138）、1个“贝亲”奶嘴（货号：BA57）；                                
[bookmark: _GoBack]2.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账号：634013010000002150）；罚没许可证正本编号：07000005，副本编号：07000005-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本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1月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二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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